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2009年公开招聘教师简章

根据湖南省人事厅《关于转发〈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的通知》和中共长沙市委办公厅、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经市教育局和市人事局批准，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20名。现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共20个）

毕业生岗位12个、骨干教师岗位8个（详见附表一）
二、基本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教育事业，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爱生敬业，身心健康；

2、普通话水平达二乙及以上水平；计算机应用能力达市高级或省二级及以上水平或取得了计算机应用能力两个模块合格证；骨干教师岗位人员还必须具备高校教师资格证。
3、毕业生岗位面向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和学位的人员，年龄在30岁以下（197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4、骨干教师岗位面向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近三年内在省级以上（含省级）刊物发表专业论文2篇以上，年龄在45周岁以下（1964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人员。具备正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或取得省级及以上高校系列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荣誉称号者，年龄放宽5周岁（1959年1月1日以后出生）。双师素质者，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聘用。
三、人员管理办法

列入事业单位财政全额拨款编制，实行合同聘用制和人事代理制。 

四、招聘工作步骤

招聘工作步骤为：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限毕业生岗位）、考核、体检、考察和确定拟录取人员（具体时间见附表二）。

五、报名

1、时间：自本方案公布之日起至5月15日（星期五）（节假日、双休日照常休息）。

2、地点：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
3、报名时如实填写《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招聘报名登记表》（一式二份），如因个人填写失实或填写有误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

4、资格初审应提交的证件、证书及材料（均为原件及复印件）有：

①骨干教师：《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书》、《高校教师资格证》、《职称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近期1寸同底免冠照片2张。
    2009年毕业生：《身份证》、《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学生证》、尚未签订的《就业协议书》（一式四份）、就业推荐书，近期1寸同底免冠照片2张（资格复审时还需提交《毕业证》、《学位证书》和尚未签订的《就业协议书》一式四份）

     往届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尚未签订的《就业协议书》（一式四份）和未派遣的《就业报到证》，近期1寸同底免冠照片2张

②有关材料：个人求职简历；市级及以上荣誉证书；省级及以上（含省级）刊物上发表的专业论文；省级及以上高级职业技能证书等能证明本人能力水平的材料。
③近期1寸免冠彩色照片2张。

六、笔试
1、笔试内容为招聘岗位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教育综合知识（教育法律法规、教育学、心理学等）。

2、专业知识和教育综合知识分别制卷，试卷满分均为100分，按7∶3的比例合成笔试总分。

3、教育综合知识与各专业学科笔试同堂进行，时量为120分钟。

4、笔试定于5月23日（星期六）上午9∶00—11∶00进行，凭《笔试准考证》和本人正式有效身份证参加，考试地点于5月21日在我院网站上公布。
5、笔试成绩于5月27日（星期三）在学校网站上公布（同时公布考核工作具体安排）。
七、考核

1、依笔试成绩高低，按与招聘岗位计划数3∶1的比例确定参加考核人选。

2、考核内容为面试和试教（部分岗位含实际操作），面试试教同时进行，考核顺序抽签决定。

3、考核满分为100分，面试（占30%）内容为个人综合素质和专业知识；试教（含实际操作）（占70%），试教准备时间为1个小时，试教时间为15分钟。
4、考核时间定于5月30日（星期六）上午8∶00开始，考核人员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参加考核，未按时参加考核的人员视为自动弃权。
考核安排如下：
	考核时间
	考核内容及分值
	考核岗位

	5月30日（星期六）上午8∶00开始
	面试（30分）
试教（40分）
实际操作（30分）
	财务会计类  金融投资类  电子商务
物流管理  会展策划与管理  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艺术设计  软件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

	
	面试（30分）
试教（70分）
	广告学  涉外旅游  商务资讯管理

烹饪工艺与营养  商务英语


5、考核成绩于5月31日（星期日）在我院公示栏内公布。总成绩由笔试成绩和考核成绩按3∶7的比例合成，满分为100分，合格分数线为80分。根据各岗位的招聘计划数，按1∶1的比例，在达到合格分数线以上人员中依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体检人选。
八、体检

1、体检前进行资格复审。
2、体检按国家人事部、卫生部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学院统一组织，费用自理。体检出现不合格人员时，在达到合格分数线以上人员中，按分数高低依次递补确定；仍无合格者时，不再补充人选。
3、体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不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者不能列为考察对象。
九、考察工作

1、体检合格人员为考察对象。

2、学院根据需要采取走访调查、座谈、查阅资料等形式进行认真、扎实、全面的考察。

3、当出现体检和考察合格者弃权、或考察出现不合格者，导致该招聘岗位考察人选空缺时，可在达合格分数线以上者中按总成绩高低依次递补，经体检合格后进行考察。

十、录取聘用
1、拟录取经市人事局审核后下达录取批复，拟录取人员名单在学院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七天。

2、经公示无异议后，办理相关人事手续。
十一、联系办法

学院地址：长沙市韶山南路578号

网址：www.hncpu.com
联系电话：0731—5648309、5648421（组织人事处）
联系人：蒙老师、彭老师   
监督电话：0731—8666045（长沙市人事局综合规划与人事仲裁处）
          长沙市人事局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二○○九年五月五日
附表一：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2009年招聘岗位一览表
	专业（含方向）
	毕业生
人数
	骨干教师
人数
	备    注 

	
	
	
	

	财务会计类
	1
	2
	

	金融投资类
	2
	　
	

	电子商务
	1
	　
	

	广告学
	1
	
	

	物流管理
	1
	　
	

	会展策划与管理
	1
	　
	

	旅游管理
	1
	1
	

	酒店管理
	1
	　
	

	涉外旅游（日语）
	
	1
	

	商务资讯管理
	1
	　
	

	烹饪工艺与营养
	
	1
	本专业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和讲师以上职称、有很强实践动手能力、有湘菜大师称号者，也可报名。

	商务英语
	
	1
	普通话水平二甲及以上。

	艺术设计
	1
	　
	室内设计方向

	软件技术
	
	1
	

	计算机网络技术
	
	1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
	1
	　
	

	合计
	12
	8
	

	
	20
	


附表二：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2009年招聘工作时间安排表
	内    容
	时      间
	地      点

	报   名
	本方案公布之日起至5月15日
（节假日、双休日照常休息）
	组织人事处
（德业楼424、426室）

	笔试（毕业生岗位）
	5月23日（星期六）

上午9：00—11：00
	5月21日（星期四）
在学院网站公布

	考核（面试、试教、实际操作）
	5月30日（星期六）
	5月27日（星期三）
在学院网站公布

	体检  考察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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